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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本刊的“宗教文化艺术研究”专栏，自去年开办起，坚持刊发高水平的文章，已经持续了两
年，得到了许多学界师友的热情支持和学界的诸多好评。本期斯洪桥《无我与超越》就佛教教理进行讨论，

认为解脱的根本途径在于客观地认识自我，再超越自我，以个体的主体心智作为解况的原动力，而不是企

望于神灵护。其论说对正确和客观地理解佛教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蒲日材《从七宝大王庙看乡村庙宇

的道德教化功能》，揭示了翁七郎从布衣郎中被神灵化而筑庙供祀的过程，以及围绕庙宇而展示的乡村道

德生态，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诠释了民间信仰与道德教化的共生关系。江锦年基于《小城畸人》，从文本结构

的叙事统一性角度论述了基督教圣典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本期刊发的论文，虽然仍然以佛教文化研究为

主，但增加了基督教文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专栏中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

无 我 与 超 越 

———论佛教对自我的形而上学探讨

斯洪桥１，金　峰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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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教认为人的存在就是痛苦的存在。痛苦来源于人的世俗之见，即“我见”“我执”等方面。世俗之人正是由于执
着“我见”等思想，从而产生各种痛苦，不能得到解脱，生命价值无从体现。佛教认为生命的价值就是不断地超越痛苦而获得

解脱。那么如何超越痛苦，了脱生死呢？佛教认为要获得人生的根本解脱，首先要认识自我，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再超越

于自我，破除自我，破除“我执”，进而达到生命存在的至高境界，获得人生的终极解脱。只有最终认识到“法无我”“人无我”

的“无我”的境界，生命才进入澄明之境，众生才能得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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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佛经中可知，佛陀乃是因觉知人生中有生老
病死等诸多烦恼苦痛而出家求道，以期获得根本解

脱。所以，可以这样认为，佛教哲学是寻求人生解

脱的哲学。因此，它是通过个人的内心体验去把握

生命存在的至高境界，并通过对这种生命境界的把

握，使人的身心达到一种圆融无碍、解脱自在的状

态，使人从自我的迷执、人生的痛苦以及烦恼中解

脱出来，让生命的价值由此得到完全充分的肯定。

因此，佛教解脱的方法不同于一般宗教的方法，如

基督教是靠上帝而获得拯救。但佛教与此不一样，

不太注重信仰、苦修。佛教是靠智慧解脱，特别是

中国的禅宗，强调慧解脱。从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

播可以看出，佛教都是在社会上层和知识份子中修

习。所以，佛教更注重的是“智慧”与“觉悟”，不是

一般的“知见”，而是重在生命的体验；通过个人的

内心体验而获得终极的觉悟。那么，作为觉者而现

世的佛陀他所觉悟到的究竟是什么呢？

　　一　人性平等

佛陀临涅?时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

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１］这里所讲的主要

是佛教的人性论基础和平等观问题。“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说明众生本性清净，与佛菩萨

一样，是能够体悟到宇宙人生的终极实在的，因而

是能度的；同时，因为“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

相”，又说明众生是生而平等的，不存在高下卑贱的

问题，因此所有一切众生皆应得以脱离轮回苦海。

可以看出，佛教在其理论的根基上，提出了众生平

等，也就预示着众生都可以佛。但在现实世俗社会

中，由于众生多为无明业障所牵缠，故而深陷轮回

苦海中不能自拔，因此，需要拯救。但这个拯救，不

是靠他力的，而是靠自己的“智慧德相”，所以说，佛

教是一种自力的宗教，与有神论的他力宗教是不同

的。我们传统认为佛教既然是一种宗教，就是有神

论的思想。其实，这是对佛教的一种误解，佛教从

其教义上来讲，是一种无神论的思想。正是由于众

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以有情众生是应度而且

是能度的，因此，经中的佛菩萨才会誓愿“度一切苦

厄”，如地藏王菩萨即发大誓愿说：“地狱不空，誓不

成佛！”可见“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是佛菩萨度

众生实践的基础。

既然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还有如此

众多的生命处于六道轮回之中而迟迟不能开悟成

佛呢？这主要是因为众生多为无明所牵缠，贪求外

在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利益所致。所以才会有后

面的那句：“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因此，要实

现度一切苦厄的美好愿望，首先就得破除世人的执

着心，尤其是对自我的执著。因为人与自我的关系

是一个人作为人而存在所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即便是在处理我与他的关系的过程中，无论个人是

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都不可避免地要先面对自

身。因此，苏格拉底呼吁：“认识你自己。”佛教要想

解决人生中的一系列问题，实现“自度度他”的理

想，必然要先解决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因此，就

必须先对自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那么，“自我”到

底是什么？

对于人来说，要真正认识自我、把握自我，诚非

易事。人作为万物之灵，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

识，大而至外太空星系的宇观，小而至于量子真空

的微观，在今天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且对于

进一步地去认识和把握它们充满了信心。与此相

比，人对自我的认识，特别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认

识，则还相当肤浅，愚暗不明。“马可·奥勒留说，

为了发现人的真正本性或本质，我们首先就必须摆

脱人的一切外部的偶然的特性”［２］。也就是说我们

要从人本身出发来找寻人之为人的根据。但是，我

们在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更多的却是把“自我”当作

自我认识的对象来认识和表述，不可避免地在认识

的过程中导致了主客二分的局面———即主体的自

我与作为主体的认识对象的客体的自我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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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样的一种认识方式下，我们所认识到的

始终只是对象化的客体性自我，而不是“真我”。真

我一直在逃避着被自我所认识，无形中，自我反而

成了我们生命中最熟悉的陌生人。诚如铃木大拙

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始终是离心、外向的，它

们‘客观地’地看待它们取作研究对象的事物。因

此，它们所采取的立场，乃是将事物同自我相区别，

绝不把自己同研究对象混同。即便为了自我检查

而内向观察，它们也谨慎地把内在的东西向外投

射，从而使它们自己同自己离异，仿佛内在的东西

并不属于它们自己。它们全然是害怕自己成为‘主

观的’。但我们必须记住，只要我们站在外部，我们

就是局外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知

道事物本身，而关于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无非

就是我们永远不能知道我们真正的自我是什

么。”［３］因此，“除非我们成功地找到引导我们走出

迷宫的指路明灯，我们就不可能对人类文化的一般

特性具有真知灼见，我们就仍然会在一大堆似乎缺

少一切概念的统一性的、互不相干的材料中迷失方

向。”［２］３２那么，佛教又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

　　二　诸法无我

佛教认为，“我见”是造成痛苦轮回的主要原

因。何为“我见”呢？“我见”即指在世人眼里，千

变万化的现象背后有一恒常不变的自我实体起着

主宰的作用。就我们人自身来说，所谓的“我见”就

是指众生执著于有“我”的观念，这个“我”就是指

具有主宰性、能随意支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唯

一的恒常的实体。在世人眼里，我与你、我与他都

是不同的实体性的存在，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

我的，你的并不是我的，我的也不可能是他的，人们

对彼此分别得相当精确，从而导致人们的思维产生

了不同的观念，你与我是两个不同的实体。正是因

为这样，世人才会时刻为自己设计，以取得自身生

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因此，我反复地权衡

利弊得失，千方百计地去占有我想要得的东西，而

将外物和他人作为我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使其为

我所用，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此，与外

物和他人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而这正是人类社会产

生冲突和不幸的根源。因此，要想避免冲突、构造

和谐，首先就得破除对“我”的执著。为此，佛教提

出了“无我”来对治“我见”顽症。

“无我”又称“诸法无我”，其意指一切法中没

有独立自存永恒不变的自体，无论是迁流不息的有

为法还是寂静湛然的无为法，有情世界还是物质世

界，都找不到一个恒常不变的主宰者。它包含有两

层意思：其一是法无我。这主要是针对于物质世界

而言的，在佛教看来，一切法都是由种种因缘和合

而生、不断变化的，时过境迁，终将归于消亡、不复

存在，因此，就其本性来说，万法皆空。《金刚经》上

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

是观。”这种空，不时从理性认识或逻辑推理上所得

来的知识，而是从本质上，依照般若智慧观照所得

的对于事物存在的本真状态的认识。根据佛教的

缘起论，世间无一物是绝对静止的，每一事物都是

因缘和合，相依相待而存在。“此有故彼有，此生故

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每一事物既由众

多条件和合而生，同时又是构成其它事物生起的条

件。万事万物生住异灭，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住

异灭不断，无一常住不变，恒常主宰之“我”。因此，

佛陀说法无我，以此来破除世人对物的执著。其二

是人无我。佛教认为，人是由五蕴假和而成的，同

外界的事物一样，没有恒常自在的主宰。在佛经

中，最常见的就是借助对五蕴的分析，由五蕴皆自

性空的事实来论证无我的真实性。《杂阿含·无我

相经》中说：“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

即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观。如是，受、想、行、

识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所。如

是观者，名真实观。”

色是物质，也就是我们的肉体、躯壳。肉体本

是我们生命的载体，众生之所以执迷于有我的存

在，多半亦是因这肉身而起，认为只要这肉身不死，

我即常住。然而若我们将自身不断地肢解，我们会

产生这样的迷惑：究竟哪一部分身体组织代表了我

的存在呢？整体抑或是部分？若说是整体，则将身

体组织一点点地剥离，只要保证肉体不死，仍然可

以感觉到“我”的存在；若说是部分，被剥离出来的

没意识的那一部分又不被当作是“我”的存在。更

何况，人死而为尸，尸体虽然还可以暂时存续一段

时间，但那个能够意识到“我”的那个我已不知所

踪。可见，这肉身并非必然是“我”，即色蕴非我。

受是感受。一般情况下，我们身心的感受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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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为三类：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此三种感

受皆是身心对于外界的刺激所作出的反应，是人所

不能左右的，如不小心为火灼伤了身体，就会有痛

的感受。但这并非是我想要这痛的感觉，而是不由

自主地反应。况且，每一种感受（苦受、乐受、不苦

不乐受）都是转瞬即逝的，人们常说“好了伤疤忘了

疼”，伤口痊愈后，原来的伤痛就不再出现了，想痛

也痛不起来；而有伤在身，你想不痛同样也不可能，

虽然你很希望伤口上的疼痛轻微一些，可见，这感

受性亦非我所能主宰，因此，受蕴非我。

想是我们的意识或思维活动。笛卡尔曾经说

过：“我可以设想我没有身体，可以设想我没有我所

在的世界，也没有我所在的地点，但我不能就此设

想我不存在。相反地，正是从我想到怀疑一切事物

的真实性这一点，可以非常明白、非常明确地推出：

我是存在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一旦停止思想，则

纵然我想象的其余事物都真实地存在，我也没有理

由相信我存在。由此，我就认识到，我是一个实体，

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他不需要任

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４］

因此，他得出“我思故我在”的结论。由此可见，在

笛卡尔那里，人真正的本质就是思想，只要有思想

的存在，那么，自我存在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

佛教看来，一切意识活动都是刹那生灭、不可捉摸

的，或许在前一秒钟，你可能会想到某些人对你不

公，你想要图谋报复进行打击对方。但是，在后一

秒钟，你可能因为其他的念头而放弃此想法。任凭

你的意识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但始终非你所能

主宰，前念已经过去，无法完全地复现；当下又生起

一念头，想要控制，却始终不可能，念念迁流，实非

我所能主宰，可见，此想蕴亦非我。

行即行为、造作之意，按其结果，善、恶、无记

（不善不恶）之分；而按其肇始之源来分，又可分为

身、口、意三大类。在众生眼里，行为造就一切，也

改变一切，包括改变我们自身，善业、恶业都是由我

们自己的行为所造就的，故我们不得不自己去承担

自身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因此，众生认为，此行是

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时时处处感受

到人生如戏，我只不过是在人生这个舞台扮演的一

个角色而已，常言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感

到我是带着假面在生活，做着自己所不愿意去做的

事情，可见，我们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亦非真正

的我。

识是了别之意，是能够区分外界的一种作用，

依靠这种作用，人们区分出其他一切非我的存在，

认为剩下的这个就只可能是“我”了。《成唯识论

卷一》中说：“诸识生时变似我、法。此我、法相虽在

内识，而由分别似外境现。诸有情类无始时来，缘

此执为实我实法，如患、梦者，患、梦力故，心似种种

外境相现，缘此执为实有外境。”［５］２韩廷杰先生对

此解释道：“由于内识转出似外而实内的客观境相，

由于若我若法的熏习，各种内识生起的时候，就变

现出似我、似法来，这些我、法之相，虽然实际上都

是识变的，但是由于内识的虚妄分别作用，他们又

都好像是一些外在的东西。各类愚迷的有情众生，

从无始以来，就妄执这些‘似外境’相以为实我、实

法，就像是患眼病或做梦的人，把因眼病而看到的

五颜六色或者一些梦境，误认为都是真实的东

西。”［５］８从中人们应该可以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凡夫

俗子会执着于外境是实有的事物，其实质上是人自

己心识的作用。人们在此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外物

和他人等一切非我的存在是以“我”的存在的假设

为前提的。没有我，就不可能有非我。况且，以这

种方式所区分出来的“我”也不过是我自体的认识

对象而在我的面前呈现，而非作为认识的主体的我

的本身。设若有人问我：“是谁在识别我？”在此情

形下，毫无疑问，我必然会回答：“是我在识别我。”

在这里，始终存在着作为认识主体的此我与作为认

识对象的彼我的对立与隔阂，因为我们始终是把自

身作为自我观察的对象来进行认识。这就好比人

自身与其镜中所成像的关系，通过镜子，我们看到

了自己长相，知道了自身的样子，但是，不可否认

的，镜中人始终只是我的像，而非真我，我这样的认

识关系中，我是作为“我”的局外人而出现的。可

见，在这一情形之下，我是分裂的，它被一分为二成

作为认识主体的“我”和作为认识对象的“我”。可

见，以了别识所得来的“我”亦非真我。

　　三　超越自我

综上所述，五蕴皆自性空，我因五蕴和合而有，

故我似有而非实。正因为如此，佛陀在最后才以自

身的涅?示现“一切诸法悉为无常之所迁灭”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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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可是，无我是否就是真实的存在了呢？非也！

若以无我为真实，则是断见，否则释迦牟尼也不会

宣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了。我是存在的，而且

一直都真实地存在着，并伴随着我们生命的始终。

但是，作为存在的真我一直逃避着被自我认知，它

只是作为存在而存在着，它开放了自己，而与天地

自然和他人浑然一体，而令人不能自觉。在《楞伽

经》中，佛陀为了使罗婆那王悟道而显现种种奇异

景象，然后又将这些景象撤消，从而使罗婆那王开

悟，而作是思维：“向者是谁？谁听其说？所见何

物？是谁能见？佛及国城众宝山林，如是等物，今

何所在？为梦所作，为幻所成，为复犹如乾达婆城，

为翳所见，为炎所惑，为如梦中石女生子，为如烟焰

旋火轮耶。复更思维：一切诸法性皆如是，唯是自

心分别境界，凡夫迷惑不能解了。无有能见亦无所

见，无有能说亦无所说，见佛闻法皆是分别，如向所

见，不能见佛，不起分别是则能见。”［６］该段大意为：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谁在听他说法呢？所见到的

又是什么东西呢？这东西谁能见到呢？佛陀以及

十方佛国、种种宝山，这些东西现在又在哪里呢？

是做梦吗还是因为幻象的缘故？是不是像乾达婆

城一样，被瞎眼的看到，或者是被光焰所迷惑住了？

还是如睡梦中出现石女生子一样呢？或者是烟火

的火焰所形成的旋火轮一样呢？并进一步想到：所

有一切法的性质都像这个样子，只是自己的心识分

别外在的境界所造成的，但凡夫俗子却被这些外境

所迷惑，不能通透地理解这种现象。实际上没有什

么东西是能见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所见到

的，没有什么是可以言说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所

言说的东西。说自己见到佛性或者说自己闻达佛

法真义都是一种分别，像刚才那样所看到的，是不

能真正见到佛陀（或者说证悟真如佛性）的，只有不

起分别心才能够见到和证到。可见，佛陀说“无我”

其实质仍是一种方便说法，他本意并不是要消解或

否认自我的存在，否则，我们会陷入深层的自我的

迷失之中，丧失对自我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认

定，这比面对死亡所带来的意义的虚无还要严重，

这不该是誓愿度一切苦厄的佛菩萨的所愿见到的，

并且，作为自我的本真的存在也并不是作为觉者的

佛陀所能消解的。我们肉体的生命会同我们的行

为意识一道，构成真我的存在而在场，在这个在场

中，我是我的主宰，我“唯我独尊”，不是因为我高人

一等，而是因为我与万物齐一，与存在本身同一，万

物皆备于我而我备于万物，在消解“我执”的过程中

我达到了真我的存在，这样，真我不再是那个狭隘

的自我的奴仆，不再为了满足狭隘的自我欲望而迷

失本性，从而实现自我的超越。也只有在现实中实

现了自我的超越，获得纯粹的、完全的自由，他才能

够真正平等地对待众生，视人如己，慈悲利他，普度

众生。可见，“无我”实际上是要求以平等心去认识

自我，认识众生，认识万法，泯灭分别心，破除执着

心，克服自我与他我、个体与群体、人类与自然之间

的对立，而融自我于他我、群体之中，获得终极

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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